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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吉林省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廉洁从业九项

准则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吉卫联发〔2024〕46号 

各市（州）卫生健康委、中医药管理局、疾病预防控制局，长白山保护开发区

卫生健康局、中医局、疾控局，长春新区、梅河口市卫生健康局、中医局、疾
控局，中省直医疗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进一步增强医疗机构工

作人员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弘扬新时代医疗卫生人员职业精神，切实

规范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执业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强化行风建

设，严肃工作纪律，建立医药领域腐败问题治理长效机制，保障我省医疗卫生

事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

九项准则的通知》（国卫医发〔2021〕37 号）相关规定，我委结合实际，制定

了《吉林省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

施细则》）。现印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工作要求： 

一、加深思想认识，落实主体责任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承担主体

责任，把贯彻执行《实施细则》作为落实“管行业必管行风”“谁主管谁负

责”的重要内容。督促所属（管）医疗机构参照《实施细则》，制定本单位的

制度规范和实施方案，细化工作要求，建立负面清单，划清基本行为底线。 

二、强化培训教育，确保全员覆盖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要将《实施细则》纳入岗前教育、业务

培训、入职晋升前培训等各级各类执业培训教育内容，实现医疗机构、医务人

员全覆盖。医疗机构内工作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

员、后勤人员以及在医疗机构内提供服务、接受医疗机构管理的其他社会从业

人员，应当依据《实施细则》有关要求，服从管理，严格执行。 

三、严格自查自纠，完善长效机制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根据《实施细则》的内容，重点对商业提成、欺诈骗

保、过度诊疗、违规接受捐赠、泄露患者隐私、利用职务之便非法牟利、破坏

就医公平、收受患者“红包”、收取回扣等突出问题组织开展自查自纠，对发

现的问题立即整改，涉及违纪违法的及时处理或移送相关部门查处。坚持“当

下改”与“长久立”并重，加强建章立制，形成行风整治长效工作机制，持续

规范医疗服务行为。 

四、加强督查落实，保持高压态势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结合大型医院巡查、医保检查等工作安排，将

《实施细则》落实情况纳入有关工作和日常监督检查内容，及时发现违反《实

施细则》的行为。要重视社会监督，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建立健全投诉举报收

集、核实、查办、反馈工作机制，做到有诉必查。对违反《实施细则》的医疗

卫生人员，由有关部门视情节依法依规予以处理；违反党纪政纪的，移交纪检

监察机关依纪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五、强化约束考核，严肃执纪问责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将医疗机构贯彻执行《实施细则》的情况纳入医

院评审评价、医院巡查、评先评优、绩效分配等重要考核内容。各医疗机构要

将工作人员贯彻执行《实施细则》情况纳入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医德医风考评

和医师定期考核的重要内容。要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对因落实《实施细则》不



到位发生严重后果的，除追究当事人责任外，还应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

员责任。 

六、注重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要对《实施细则》进行持续广泛深入宣

传，强化正面引导示范，通报负面典型案例，教育引导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学榜

样、树红线、明底线、守纪律，提升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法律意识、道德修养、

职业精神，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氛围。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 

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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